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申报表

	申报单位
	

	会议中、英文名称
	

	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日    期
	

	形    式
	☐线上举办      □线下举办      ☐线上线下相结合举办

	地    点
	

	主    题
	

	规    模
	总人数  X  人

	
	国外

代表
	X 人
	国内

代表
	X 人
	含香港
	  X人

	
	
	
	
	
	含澳门
	  X人

	
	
	
	
	
	含台湾
	  X人

	是否邀请市领导出席
	（ ）是           
	（ ）否

	是否邀请外国中央政府副部级或地方省级官员出席
	（ ）是           
	（ ）否

	是否邀请政府间国际组织主要负责人出席
	（ ）是           
	（ ）否

	背景

及

必要性
	如包括主论坛、分论坛，请在文中写明：本论坛包括主论坛（主论坛名称）及若干场分论坛（分论坛名称）。

	主要境外参会嘉宾（含港澳）

	序号
	姓名

（中、英文）
	国籍
	所属机构
	职务
	参会形式

	1
	
	
	
	
	

	2
	
	
	
	
	

	3
	
	
	
	
	

	日    程
	请简要列明会议全部议程环节及各环节主题。

	经费来源及
预算总额
	（  ）主（承）办单位自筹
（  ）申请财政拨款
（  ）其他（请注明） 
预算总额：                                             

	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意见
	负责人签字            职务           公章

	市台办
意见
	负责人签字            职务           公章

	申报单位承诺
	主办方将按照“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加强对会议议程、内容、人员等审核把关，防止出现敏感问题。主办方将认真做好会议组织工作，加强对中方与会人员保密纪律教育，切实做好会议期间安全和保密工作。以上信息完整、准确。
主要负责人签字           职务           公章

	申报时间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填表说明（不用打印）：
1.本申报表适用于在华举办（含申办、承办）与会者来自3个或3个以上国家和地区（不含港、澳、台地区）的会议、论坛、研讨会、交流会等。应完整、准确填写，至少提前2个月向我办提交由主要负责同志签字审定的正式申报材料。

2.会议名称应准确、规范、名实相符，不得为提高会议规格，在会议名称中随意使用“国际”“中国”“中华”“全国”“世界”“峰会”“国际论坛”“高峰论坛”等称谓。从严限制国际会议形成固定年会或例会机制，不得随意出现“首届、第*届会议”等表述，可以表述为202x年xx会议。

3.如邀请市领导出席，须另行报批。

4.背景及必要性栏应说明会议举办背景、意义、预期效果、与会人员范围等，内容重复、空泛、无明确目的或主题超出主办单位职责范围的会议不得举办。

5.主要境外参会嘉宾栏请填写副部级外宾、政府间国际组织负责人、驻华使节、主要发言外宾等，参会形式填写“现场致辞”“视频录播”“视频连线”“现场出席”等。会议如邀请副部级外宾、政府间国际组织负责人（线下、线上出席），须在主要境外参会嘉宾栏填写。
6.除参会外方特邀代表或存在外交对等接待的情况外，不得承担会议代表往返国际国内旅费及食宿费用；从严控制外方特邀代表的数量和承担费用范围；不得使用财政资金为外国前政要来京参会支付国际国内旅费和出场费。
7.如为自然科学技术类会议,须先报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审核同意。
8.如邀请台湾代表参会或涉及台湾问题，须先报市台办审核同意。 

9.如涉及以下情况，须另行提供相关证明材料，随本表一并提交我办。
（1）如与其他单位共同主办，须提供共同主办单位同意函。如承办境外机构主办的国际会议，须提供主办单位出具的正式或授权委托文件。
（2）在京外举办国际会议，须先征得会议举办地省级外办同意。
（3）如使用财政经费办会，须提供财政部门同意函，并对具体经费来源、经费情况等进行说明。
（4）如涉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须先向市公安局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办公室履行有关程序。
（5）如邀请外国驻华使馆、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华代表机构人员参会，须先按规定履行有关程序。

（6）除与招商引资确无直接关联的科教文卫等领域学术类专业性会议外，均须提交会议招商引资方案，并于会后1个月内反馈招商引资成果，明确重点企业、机构对接情况，项目签约、投资落户等量化指标；连续举办的机制性国际会议，应提交上年度招商引资成效、指标完成情况。

